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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北京昌保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购入不动产项目交割审计情况的公告

一、公募 REITs 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航北京昌保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北京昌保租赁住房 REIT

场内简称 昌保 REIT

基金主代码 18050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 4月 16日

基金管理人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引

第 5号——临时报告（试行）》等有关规定以及《中

航北京昌保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中航北京昌保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交割审计情况

中航北京昌保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发售并购入不动产项目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完成对购入项目公司北京昌保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

目公司”）的交割审计，并出具了上述购入项目公司的交割审计报告（详见附件）。

根据交割审计报告，购入项目公司于交割审计基准日（2026年 4月 15日）

资产合计 585,133,074.44 元，负债合计 274,823,840.69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310,309,233.75元。本基金已完成交易对价支付工作。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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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容诚专字[2026]100Z1685号 

 

北京昌保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昌保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保住房租赁公司”）财

务报表，包括 2026 年 4 月 15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止期间的利润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财务报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

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我们独立于昌保住

房租赁公司，并遵守了独立性准则中适用于公众利益实体财务报表审计的规定，同

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

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昌保住房

租赁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是为了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

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北京昌保租赁住房 1 号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就昌保住房租赁公司的股权进行交割参考之目的而编制，因此，财务报表可能不

适用于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 10 层 1001-1 至 1001-26  (100037) 

  TEL:010-6600 1391 FAX: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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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对审计报告使用的限制 

我们的报告仅供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北京昌

保租赁住房 1 号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就昌保住房租赁公司的股权进行交割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并设计、执行

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昌保住房租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昌

保住房租赁公司、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昌保住房租赁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

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

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

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

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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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

证据，就可能导致对昌保住房租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

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

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

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昌保住房租赁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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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昌保住房租赁公司容诚专字[2026]100Z1685号专项审计报

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蔡 晓 慧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 玉 珊 

   

  202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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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保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 公司的基本情况 

北京昌保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昌保住房租赁公司”或“本公司”）系由北

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昌平保障房公司”）全资组建的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4 日在北京市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号为 91110114MAEP017027，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 

于 2025 年 9 月 3 日，昌平保障房公司与本公司签署《企业资产、债权、债务及员

工之整体划转协议》（以下称“《划转协议》”），将昌平保障房公司持有的拟用于发

行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资产、债权和负债划转至本公司，对应的净资产

29,378.228282 万元计入本公司资本公积。 

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经昌平保障房公司董事会批准，昌平保障房公司向本公司增

资，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经本公司股东决定，将以本公司全部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转

增后本公司注册资本为 29,878.228282 万元，已于 2026 年 1 月 27 日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附注五、10）。 

公司主要的经营活动为住房租赁；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本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负责人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批准报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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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 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是仅为昌平保障房公司和中航证券-北京昌保租赁住房 1 号基础设施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称“专项计划”）就本公司的股权进行交割参考之目的而编制。

本财务报表包括 2026 年 4 月 15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止的利润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未列示比较数据以及相关的财务报表附注，也未

披露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金融工具的风险分析及敏感性分析、公允价值、资本管理等

财务报表附注。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

南和准则解释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列示于财务报表附注三。 

2. 持续经营 

本公司对自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估，未发现影响本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的事项，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合理的。 

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营业周期 

本公司正常营业周期为一年。 

3.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现金指企业库存现金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指持有的期限短（一

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

险很小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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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1）金融工具的确认和终止确认 

当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相关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终止确认： 

①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②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符合下述金融资产转移的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

金融负债）。本公司（借入方）与借出方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原

金融负债，且新金融负债与原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终止确认原金融负债，

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本公司对原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合同条款作出实质性修

改的，应当终止原金融负债，同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确认一项新的金融负债。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进行会计确认和终止确认。常规方式买卖金融

资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规定，在法规或市场惯例所确定的时间安排来交付金融资产。

交易日，是指本公司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2）金融资产的分类与计量 

本公司在初始确认时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

征，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除非本公

司改变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在此情形下，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在业务模式

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进行重分类，否则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不得进行

重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

入其初始确认金额。因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未包含或不考虑重大融资成分的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本公司则按照收入准则定义的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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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本公司管理该

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

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对于此

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终止确认、按实际利率

法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本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

售金融资产为目标；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

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

后续计量。除减值损失或利得及汇兑损益确认为当期损益外，此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变动作为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当期

损益。但是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该金融资产的相关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③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负债的分类与计量 

本公司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及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该类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的衍生工具）和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初始确认后，对于该类金融负债以公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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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后续计量，除与套期会计有关外，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包括利息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但本公司对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由其自身

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该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变动金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该金融负债

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和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

入留存收益。 

②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对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 

除特殊情况外，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按照下列原则进行区分： 

a.如果本公司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

则该合同义务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有些金融工具虽然没有明确地包含交付现金或其他

金融资产义务的条款和条件，但有可能通过其他条款和条件间接地形成合同义务。 

b.如果一项金融工具须用或可用本公司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需要考虑用于结算

该工具的本公司自身权益工具，是作为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替代品，还是为了使该工

具持有方享有在发行方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如果是前者，该工具是发

行方的金融负债；如果是后者，该工具是发行方的权益工具。在某些情况下，一项金融

工具合同规定本公司须用或可用自身权益工具结算该金融工具，其中合同权利或合同义

务的金额等于可获取或需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乘以其结算时的公允价值，则无论

该合同权利或合同义务的金额是固定的，还是完全或部分地基于除本公司自身权益工具

的市场价格以外变量（例如利率、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某项金融工具的价格）的变动而变

动，该合同分类为金融负债。 

（4）金融工具减值 

本公司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本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

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

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对外出租物业形成的租赁应收款，本公司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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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准备。 

除上述应收账款外，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

期信用损失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

段，本公司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

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

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

第三阶段，本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

特征将应收款项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

下： 

应收账款组合 应收租赁款 

其他应收款组合 应收代垫费用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公司将计提或转回的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6. 投资性房地产 

（1）投资性房地产的分类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主要包括： 

①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②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③已出租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 

（2）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 

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计提资产减值方法见附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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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减累计减值及净残值后按直线法计算折旧或摊销，投资

性房地产的类别、估计的经济使用年限和预计的净残值率分别确定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

如下： 

类  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60 5.00 1.58 

附属设施 5-8 3.00 12.13-19.40 

7. 借款费用 

（1）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和资本化期间 

本公司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生产的借款费用在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 

①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②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③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其他的借款利息、折价或溢价和汇兑差额，计入发生当期的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

过 3 个月的，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当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停止其

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以后发生的借款费用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2）借款费用资本化率以及资本化金额的计算方法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

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者进行暂时性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为专门借款利息费用的资本化金额。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

息金额按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

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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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利率计算确定。 

8. 长期资产减值 

对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司

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

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

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9.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是指本公司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

报酬或补偿。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本

公司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受赡养人、已故员工遗属及其他受益人等的福利，也属于

职工薪酬。 

根据流动性，职工薪酬分别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应付职工薪酬”项目和“长期应

付职工薪酬”项目。 

（1）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方法 

①职工基本薪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本公司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

入当期损益，其他会计准则要求或允许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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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职工福利费 

本公司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在实际发生时根据实际发生额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

成本。职工福利费为非货币性福利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③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工会经

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本公司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

积金，以及按规定提取的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

根据规定的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计算确定相应的职工薪酬金额，并确认相应负债，计入

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④短期带薪缺勤 

本公司在职工提供服务从而增加了其未来享有的带薪缺勤权利时，确认与累积带薪

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并以累积未行使权利而增加的预期支付金额计量。本公司在职工

实际发生缺勤的会计期间确认与非累积带薪缺勤相关的职工薪酬。 

（2）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①设定提存计划 

本公司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根据设定提存计划计算的应缴存金额确

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根据设定提存计划，预期不会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

支付全部应缴存金额的，本公司参照相应的折现率（根据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提存计划

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场上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将

全部应缴存金额以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应付职工薪酬。 

（3）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方法 

本公司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的，在下列两者孰早日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

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①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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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企业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个月内不能完全支付的，参照相应的折现率

（根据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场上的高

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将辞退福利金额予以折现，以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应付

职工薪酬。 

10. 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1）一般原则 

收入是本公司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股东权益增加且与股东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取

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

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

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交易价格是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

第三方收取的款项。在确定合同交易价格时，如果存在可变对价，本公司按照期望值或

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数，并以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

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计入交易价格。合同中如果存在重大融资成分，

本公司将根据客户在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

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对于控制权转移与客

户支付价款间隔未超过一年的，本公司不考虑其中的融资成分。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

行履约义务： 

①客户在本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②客户能够控制本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③本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本公司在整个合同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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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但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本公司按照投入法（或产出法）确定提供服务的

履约进度。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本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

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本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

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本公司会考虑下列迹象： 

①本公司就该商品或服务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②本公司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

权； 

③本公司已将该商品的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④本公司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

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⑤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合同变更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发生合同变更时： 

①如果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服务及合同价款，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

服务单独售价的，本公司将该合同变更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②如果合同变更不属于上述第①种情形，且在合同变更日已转让的服务与未转让的

服务之间可明确区分的，本公司将其视为原合同终止，同时，将原合同未履约部分与合

同变更部分合并为新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③如果合同变更不属于上述第①种情形，且在合同变更日已转让的服务与未转让的

服务之间不可明确区分，本公司将该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由此产生的对已确认收入的影响，在合同变更日调整当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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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方法 

本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如下：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提供服务合同包含租赁资产的履约义务，由于本公司履约的同

时客户即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本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

的履约义务，在服务提供期间平均分摊确认。 

11. 政府补助 

（1）政府补助的确认 

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①本公司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 

②本公司能够收到政府补助。 

（2）政府补助的计量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

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 1 元计量。 

（3）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①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本公司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

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

损的，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②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用于补偿本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

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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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补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区分不同部分分别进

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12. 租赁 

（1）租赁的识别 

在合同开始日，本公司评估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如果合同中一方让渡了

在一定期间内控制一项或多项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换取对价，则该合同为租赁或者

包含租赁。为确定合同是否让渡了在一定期间内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本公司评

估合同中的客户是否有权获得在使用期间内因使用已识别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

利益，并有权在该使用期间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 

（2）单独租赁的识别 

合同中同时包含多项单独租赁的，本公司将合同予以分拆，并分别各项单独租赁进

行会计处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使用已识别资产的权利构成合同中的一项单独租赁：

①承租人可从单独使用该资产或将其与易于获得的其他资源一起使用中获利；②该资产

与合同中的其他资产不存在高度依赖或高度关联关系。 

（3）本公司作为出租人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租赁开始日，本公司将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

酬的租赁划分为融资租赁，除此之外的均为经营租赁。 

①经营租赁 

本公司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将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金收入，发生的初始

直接费用予以资本化并按照与租金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分摊，分期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取得的与经营租赁有关的未计入租赁收款额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生时计

入当期损益。 



北京昌保住房租赁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16 

 

②融资租赁 

在租赁开始日，本公司按照租赁投资净额（未担保余值和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收到的

租赁收款额按照租赁内含利率折现的现值之和）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并终止确认融资

租赁资产。在租赁期的各个期间，本公司按照租赁内含利率计算并确认利息收入。 

本公司取得的未纳入租赁投资净额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 

（4）租赁变更的会计处理 

①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赁 

租赁发生变更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本公司将该租赁变更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

会计处理：A.该租赁变更通过增加一项或多项租赁资产的使用权而扩大了租赁范围；B.

增加的对价与租赁范围扩大部分的单独价格按该合同情况调整后的金额相当。 

②租赁变更未作为一项单独租赁 

A.本公司作为出租人 

经营租赁发生变更的，本公司自变更生效日起将其作为一项新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与变更前租赁有关的预收或应收租赁收款额视为新租赁的收款额。 

融资租赁的变更未作为一项单独租赁进行会计处理的，本公司分别下列情形对变更

后的租赁进行处理：如果租赁变更在租赁开始日生效，该租赁会被分类为经营租赁的，

本公司自租赁变更生效日开始将其作为一项新租赁进行会计处理，并以租赁变更生效日

前的租赁投资净额作为租赁资产的账面价值；如果租赁变更在租赁开始日生效，该租赁

会被分类为融资租赁的，本公司按照关于修改或重新议定合同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1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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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税项 

1.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征收率 

增值税 销售额 免税 

房产税 房屋原值的 70%或租金收入 1.2%/免税 

土地使用税 土地使用面积 1.5 元每平方米/免税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2. 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4 号），本公司购买住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契税和印花

税；单独核算的公共租赁住房经营业务免征印花税、房产税、增值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

等税费。本公告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五、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银行存款 36,301,790.48 

合计 36,301,790.48 

本期末货币资金中不存在因抵押、质押或冻结等对使用有限制、有潜在回收风险的

款项。 

2. 应收账款 

（1）按账龄披露 

账  龄 2026 年 4 月 15 日 

1 年以内 690,930.46 

小计 690,930.46 

减：坏账准备 - 

合计 690,930.46 

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本公司的应收账款均处于一年以内，信用减值损失风险很小，

因此未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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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性房地产 

项  目 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 附属设施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2025 年 10 月 1 日 605,229,765.33 9,625,301.05 614,855,066.38 

2.本期购置 - - - 

3.本期处置 - 1,190,910.00 1,190,910.00 

4.2026 年 4 月 15 日 605,229,765.33 8,434,391.05 613,664,156.38 

二、累计折旧    

1.2025 年 10 月 1 日 56,184,959.05 4,629,151.85 60,814,110.90 

2.本期计提 5,207,176.97 696,385.86 5,903,562.83 

3.本期处置 - 1,155,182.88 1,155,182.88 

4.2026 年 4 月 15 日 61,392,136.02 4,170,354.83 65,562,490.85 

三、账面价值    

2026 年 4 月 15 日 543,837,629.31 4,264,036.22 548,101,665.53 

2025 年 10 月 1 日 549,044,806.28 4,996,149.20 554,040,955.48 

4. 应付账款 

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应付运营管理费 2,654,687.00 

应付中介机构费用 300,000.00 

合计 2,954,687.00 

5. 预收款项 

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预收租金 14,692,460.06 

合计 14,692,460.06 

6. 应交税费 

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应交企业所得税 781,737.24  

合计 781,737.24  

7. 其他应付款 

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应付租户押金 3,953,698.93 

其他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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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合计 3,953,702.53 

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12,189,190.43 

合计 12,189,190.43 

9. 长期借款 

（1）长期借款分类  

项  目 2026 年 4 月 15 日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利率区间 

质押借款 252,439,367.43 2.25%-2.92% 

减：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12,189,190.43  

合计 240,250,177.00  

（2）长期借款分类的说明： 

于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持有的银行借款均以保障房项目租赁收款权为质押。 

10. 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2025 年 10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6 年 4 月 15 日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北京市昌平保

障房建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00 - 298,782,282.82 - 100 298,782,282.82 

合计 100 - 298,782,282.82 - 100 298,782,282.82 

如附注一所述，于本报告期间，昌平保障房公司向本公司增资并完成实缴，并将全

部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于本报告期末，实收资本为 298,782,282.82 元。 

11. 资本公积 

项  目 2025 年 10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6 年 4 月 15 日 

其他资本公积 293,782,282.82 - 293,782,282.82 - 

合计 293,782,282.82 - 293,782,282.82 - 

如附注一所述，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经本公司股东决定，以本公司全部资本公积

转增实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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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盈余公积 

项  目 2025 年 10 月 1 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6 年 4 月 15 日 

法定盈余公积 316,838.57 346,090.82 - 662,929.39 

合计 316,838.57 346,090.82 - 662,929.39 

于本报告期内，盈余公积增加系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按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净利润 10％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3.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 

期初未分配利润 2,851,547.15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358,565.21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46,090.82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期末未分配利润 10,864,021.54 

14.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  目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 

收入 成本 

主营业务 25,375,434.25 10,164,266.83 

合计 25,375,434.25 10,164,266.83 

上述主营业务收入均为公租房租赁收入，在租赁期内按照直线法确认。 

15. 管理费用 

项  目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 

职工薪酬 237,777.09 

中介机构费用 300,000.00 

合计 537,777.09 

16. 财务费用 

项  目 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5 日 

利息费用 3,415,676.43 

利息收入 -8,080.89 

手续费 7,157.52 

合计 3,414,7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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